2024年度开平市居家康复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方式：自主采购。

二、服务期限：2024年7月至2024年12月。
三、资金预算：35万元。
四、服务机构基本要求：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卫生主管部门的医疗执业资格，设有康复专科，具有开展残疾人或老年人医疗康复能力的医疗机构。

2.属下已成立有注册登记的社工组织，有稳定的注册社工队伍。

3.有专业的医疗服务团队，有医疗康复专业人员，具备较强的服务能力，具备一定的残疾人康复和残疾人、老年人养护经验。

4.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服务机构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5.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报名截止时间当天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供应商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五、服务内容

本项目为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上门居家康复服务，服务对象为具有开平市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二级肢体残疾人。本年度除新增服务对象外，应对本项目上半年纳入名单的服务对象继续提供相应服务，计划全年服务人数不少于   90人（含上半年服务人数）。

服务项目具体包括：

1.康复训练：由具有职业资格的医生、治疗师上门为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功能评估、运动治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生活能力训练、语言矫治和训练指导等服务，同时依托社区康园中心或社区康复服务站开展“中途训练营”，集中进行康复训练和开展集体外出活动。每周上门1-2次，每次约1小时，至少不得低于50分钟。

2.康复护理：由具有职业资格的护理人员上门为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翻身、饮食护理、洗漱护理及排泄护理等各项康复护理服务。每周上门服务1-2次，每次1小时。

3.社会工作服务：由专业社工上门为重度肢体残疾人或家属提供心理辅导、个案工作、小组活动、转介等服务；向残疾人及其家属传达政府相关政策，协助申办残疾人证、各项救助、低保证等；为残疾人及家属建立资源网络，分享患病经历及照顾心得；为他们提供义工配对服务，由受过培训的义工上门探访，义务剪发，辅助器具义务维修，读报等服务。每月上门服务1-2次，每次1-2小时。

六、质量监督：市残联不定期开展督导活动，检查发现不合格的，要求及时进行整改，未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市残联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